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

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

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20 年 6月 11日以邮件形式发出通知，并于 2020 年 6 月

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。本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

人。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及

本公司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依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20 条的规定，本次董事会审议

的事项涉及招投标挂牌流程，本次交易及最终受让方需通过履行公开征集等程序

后确定，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暂缓披露，相关信息确认后

公司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会议以 9票赞成，0 票弃权，0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《关于公司参与公开摘牌

收购中环集团 100%股权的议案》。 

 

公司已按照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要求提交受让申请相关资料，并于 2020 年 6

月 17 日收到《受让资格确认通知书》。鉴于本次中环集团 100%股权公开挂牌转

让项目产生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，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将根据权重分

值体系评议得分最高的意向受让人为最终受让方。公司将综合考虑权重分值体系

评议标准，提交响应文件，但最终转让结果存在不确定性。 

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，为充分听取公

司股东意见，保护股东合法权益，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了与

本交易相关的议案，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《关于公司参与公开

摘牌收购中环集团 100%股权的公告》。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6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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